试用期员工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总则
1、目的
为建立健全公司试用期员工评估管理，优化试用期员工评估流程，保证在新员工试用期间对其做出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确保招聘录用到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的人才。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本企业实际，特制定本评估办法。
2、适用范围
本评估办法适用于公司所有试用期员工。
3、评估原则
客观性、持续性与阶段性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条：相关部门职责
1、人事行政部职责
1.1负责对试用期员工评估办法的修订与完善。
1.2负责试用期员工评估工作的管理和具体组织。
1.3负责各部门试用期员工评估工作的监督与指导。
1.4负责各部门试用期员工第一阶段评估的实施。
1.5负责公司试用期员工评估结果的汇总、分析与上报。
2、用人部门职责
2.1负责配合人事行政部完成试用期员工第一阶段评价。
2.2负责本部门试用期员工第二、三阶段评估工作的组织、实施。
2.3负责本部门试用期员工评估结果的汇总与上报。
2.4负责建立本部门各岗位业务知识、操作技能等试题库，便于试用期员工评估使用。
第三条：试用期员工的评估面谈
1、试用期员工评估时间划分
试用期员工评估主要划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次评估在试用期的第一个月末，第二次评估则在试用期的第二个月末，第三次评估时间是试用员工转正前十天。    
2、试用期员工评估面谈方式
   2.1试用期员工评估面谈，即根据试用期员工处于不用的试用阶段而组织的评估与沟通面谈工作。
   2.2对试用员工的评估，主要由直属主管组织试用员工完成。根据试用阶段不同，对试用期员工的评估内容也不同；分别有：以员工入职公司后综合表现的评估、工作能力评估、试用期工作目标完成情况评估。
   2.3根据试用阶段不同，沟通面谈的组织人与面谈目的也不同；其中：
· 第一阶段的面谈组织人由人事行政部负责，分别组织员工与员工直属主管进行面谈，面谈目的主要掌握新员工对公司环境与岗位适应情况及直属主管对试用员工融入公司给予支持与帮助情况。
· 第二阶段的面谈组织人由试用员工直属主管负责，通过组织试用员工面谈，掌握员工对工作、薪酬的满意度及自己试用期表现的评价，进而评估试用员工是否可继续试用。
· 第三阶段的面谈组织人同样由试用员工直属主管负责，面谈目的主要是评估试用员工是否符合转为公司正式员工的条件。
   2.4在试用期员工各阶段的评估面谈中，由部门负责人综合当阶段评估情况、评估人评价与建议及面谈纪要内容，对试用期员工进行整体评价，并给出试用期员工劳动关系处理意见。 
3、评估结果总成绩低于60分，则该阶段评估不合格，公司有权终止试用；
3、试用期员工各阶段评估面谈具体内容
3.1试用期员工第一阶段评估内容
3.1.1试用期员工第一阶段评估基本以员工入职公司后综合表现为主，评估的项目共有6 个，分别是：适应性、制度遵守、理解能力、人际关系、勤奋度、考勤情况。
3.1.2各评估项目权重占比划分如下表：
	序号
	评估项目
	权重占比
	
	序号
	评估项目
	权重占比

	1
	适应性
	20%
	
	5
	人际关系
	20%

	2
	制度遵守
	20％
	
	6
	勤奋度
	20%

	3
	理解能力
	10%
	
	7
	考勤情况
	10%


    3.1.3试用期员工第一阶段评估面谈采用的表格是《试用期员工第一阶段评估面谈表》。
3.2试用期员工第二阶段评估内容
3.2.1试用期员工第二阶段评估主要对员工工作能力进行评估，评估项目共有8个，分别是：工作效率、工作效果、工作能力、创新能力、责任心、进取心、合作性、计划性。
   3.2.2各评估项目权重占比划分如下表：
	序号
	评估项目
	权重占比
	
	序号
	评估项目
	权重占比

	1
	工作效率
	10%
	
	5
	责任心
	10%

	2
	工作效果
	20％
	
	6
	进取心
	10%

	3
	工作能力
	20%
	
	7
	合作性
	10%

	4
	创新能力
	10%
	
	8
	计划性
	10%


3.2.3对员工工作能力的评估，要求试用员工直属主管做好试用期员工日常工作表现情况记录工作，并根据记录及各评估项目的评分标准，客观、公正地完成评估打分。
3.2.4试用期员工第二阶段评估采用的评估表为《试用期员工第二阶段评估表》。
3.3试用期员工第三阶段评估方式与内容
3.3.1试用期员工第三阶段评估内容主要以员工试用期工作目标完成情况为主，同时以评估面谈与部门负责人评价为辅。
3.3.2试用期工作目标完成情况评估
3.3.2.1试用期工作目标是在员工入职公司参加完职前培训后，直属主管与其面谈沟通制定的试用期需完成的工作目标；各项工作目标评估考核权重在制定工作目标的同时一起确定权重占比。
3.3.2.2试用期各项工作目标完成情况主要分五个等级，对应分级参照下表：
	完成情况等级
	A
	B
	C
	D
	E

	完成情况
	未完成
	完成，结果令人不满意
	完成，结果令人基本满意
	完成，结果令人满意
	完成，结果令人非常满意

	完成情况对应分级
	0分
	3分
	5分
	8分
	10分


3.3.2.3试用期各项工作目标评估得分计算公式为：得分＝权重比例×完成情况对应分级。
3.3.2.4试用期工作目标整体完成情况得分为各项目标得分之和，具体等级划分如下：
	合计得分
	0－59分
	60－69分
	70－79分
	80－89分
	90－100分

	目标完成评价等级
	不合格
	基本合格
	合格
	良好
	优秀


3.3.2.5试用期第三阶段评价前，直属主管应将评估时间告知员工，并安排员工填写与提交《员工述职报告》。直属主管在评估时遵守公正、客观原则，不得仅凭个人主观感觉或单方面了解的情况信息进行评估。对工作目标完成情况为未完成或不满意的，还需将原因具体分析、告知员工，并给出正确的指导意见。
      
3.3.3试用期员工第三阶段评估采用的评估表为《试用期员工第三阶段评估表》。
第四条：试用期员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1、员工在试用期内评估不合格者；
    2、员工在试用期内有旷工、脱岗、睡岗、打架斗殴或偷盗行为，或在试用期内月度累计迟到早退3次以上的；
3、试用期内自动离职的；
4、其它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的或因试用员工原因给公司带来较大经济损失的； 
5、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第五条：试用期评估结果处理
1、若员工在试用期第一阶段评估不合格，视具体情况和原因，人事行政部和用人部门对该员工进行单独面谈，根据面谈情况另作处理；若员工在试用期第二、三阶段被评估为不合格，则人事行政部向其出具《员工试用不合格通知书》，并按解除劳动合同相关程序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
2、若员工通过了试用期内的三次评估，人事行政部即可通在试用员工提交转正申请，跟进公司各级领导审批情况，并将转正申请最终审批情况及时告知员工。
第六条：试用期员工评估管理要求
1、试用期员工评估结果将代表公司对新录用员工试用期间的综合评价，将作为评判试用员工是否适合岗位，是否达到公司录用条件的基本依据，将作为确定是否转正或解除劳动关系的判断依据，要求各部门负责人高度重视，不得出现弄虚作假或不负责任乱打分现象。
2、除客观考核得分外，涉及主观打分的项目，凡是打分低于标准分的65%或高于标准分的90%者，评估人应在备注中注明详细理由。
3、每一阶段评估结束3天内，各用人部门负责人应组织被评估者进行面谈，告之其评估结果及公司对其的希望。
第七条：其他
1、本评估办法相关附件
附件1：《试用期员工第一阶段评估表》；
附件2：《试用期员工第二阶段评估表》；
附件3：《员工述职报告》
附件4：《员工转正申请表》；
2、凡是本评估办法与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所属地方区域相关政策规定相违背的，以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为准。
3、本评估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开始生效。 
4、本评估办法最终解释权归人事行政部。   
